
八
八

保
險
智
庫

最
近
全
民
健
保
法
第
八
十
二
條
修
法
動
機
，
係
基
於
法
律
一
致
性
、
公
平
正
義
原
則
及
減
輕
全
民
負
擔
之
理
念
；

認
為
保
險
事
故
如
果
可
明
確
歸
責
於
第
三
人
之
事
由
所
導
致
，
全
民
健
保
之
保
險
人
於
給
付
後
，
應
向
該
第
三
人
代
位

求
償
，
以
符
公
平
正
義
原
則
，
進
而
擴
大
代
位
求
償
範
圍
。

而
追
償
對
象
的
理
論
基
礎
究
竟
何
在
？
健
保
支
出
比
例
，
包
含
門
診
跟
住
院
，
究
竟
有
哪
些
重
要
的
項
目
；
至
於

求
償
範
圍
，
從
強
制
車
險
擴
大
到
強
制
公
共
意
外
責
任
險
，
和
其
他
重
大
交
通
事
故
、
公
害
或
食
物
中
毒
事
件
，
其
成

本
經
濟
效
益
之
合
理
性
為
何
？
應
有
許
多
探
討
空
間
。

壹
、
理
論
面

保
險
代
位
權
之
設
計
，
基
本
上
乃
是
一
衡
平
︵

︶
產
物
。
一
方
面
必
須
令
不
法
行
為
人
負
擔
賠
償
責
任
；

一
方
面
基
於
保
險
制
度
之
精
神
，
不
欲
被
保
險
人
︵
受
害
人
︶
雙
重
求
償
而
違
背
損
失
填
補
原
則
。

提
供
醫
療
給
付
之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就
保
險
代
位
之
理
論
而
言
，
有
適
用
保
險
代
位
之
正
當
性
，
此
不
僅
維
持
第

三
人
應
負
之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，
並
且
得
減
輕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之
財
務
負
擔
。

基
於
保
險
代
位
的
理
論
基
礎
，
健
保
局
可
擴
大
的
求
償
對
象
，
分
成
疾
病
與
意
外
傷
害
，
前
者
係
雇
主
未
對
員
工

盡
照
顧
之
義
務
，
導
致
其
發
生
職
業
病
時
，
健
保
局
於
給
付
醫
療
費
用
後
可
依
此
向
雇
主
代
位
求
償
；
後
者
，
係
除
了

自
傷
以
外
所
發
生
的
意
外
傷
害
，
都
可
以
行
使
代
位
求
償
權
。
︵
如
圖
一
︶

︻
圖
一
︼
健
保
局
求
償
對
象

全
民
健
保
法
第
八
十
二
條
修
訂
後
適
用
性
之
探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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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法
律
面

依
據
健
保
法
第
八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：
﹁
保
險
對
象
因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，
而
對
第
三
人
有
損
害
賠
償
請
求
權
者
，
本

保
險
之
保
險
人
於
提
供
保
險
給
付
後
，
得
依
下
列
規
定
，
代
位
行
使
損
害
賠
償
請
求
權
：

一
、
汽
車
交
通
事
故
：
向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保
險
人
請
求
。

二
、
公
共
安
全
事
故
：
向
第
三
人
依
法
規
應
強
制
投
保
之
責
任
保
險
保
險
人
請
求
。

三
、
其
他
重
大
之
交
通
事
故
、
公
害
或
食
品
中
毒
事
件
：
第
三
人
已
投
保
責
任
保
險
者
，
向
其
保
險
人
請
求
；
未

投
保
者
，
向
第
三
人
請
求
。

﹂

由
此
可
知
，
求
償
的
項
目
為
實
支
實
付
型
的
傷
害
醫
療
給
付
，
在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施
行
細
則
中
，
規
定
受
害

人
經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提
供
醫
療
給
付
者
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保
險
人
依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第
八
十
二
條
規
定
，
得
向
本
保

險
之
保
險
人
代
位
請
求
該
項
給
付
。

但
是
在
公
共
安
全
事
故
與
其
他
重
大
之
交
通
事
故
、
公
害
或
食
品
中
毒
事
件
則
未
有
相
關
法
令
條
文
的
因
應
；
亦

即
健
保
局
之
代
位
求
償
，
需
俟
被
保
險
人
所
有
損
害
皆
已
獲
得
滿
足
之
賠
付
，
方
得
為
之
，
如
此
易
造
成
代
位
求
償
過

程
問
題
橫
生
。

參
、
實
務
運
作
面

一
、
過
失
責
任
的
訴
訟
問
題
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為
公
辦
民
營
、
無
盈
無
虧
之
原
則
，
且
車
禍
事
故
係
採
無
過
失
責
任
基
礎
；
因
此
，
無
法
律

訴
訟
的
問
題
，
健
保
局
可
以
直
接
向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人
追
償
，
在
行
使
代
位
求
償
權
上
較
具
效
益
。

但
本
法
條
第
二
款
及
第
三
款
規
定
，
求
償
範
圍
擴
大
至
公
共
安
全
事
故
和
其
他
重
大
交
通
事
故
、
公
害
及
食
品
中

毒
事
件
；
在
過
失
、
推
定
過
失
或
故
意
的
侵
權
行
為
中
，
全
民
健
保
局
於
代
位
求
償
上
，
將
面
臨
需
向
此
加
害
之
第
三

人
為
法
律
上
之
訴
訟
，
多
了
一
筆
成
本
。

況
且
，
代
位
求
償
的
對
象
由
法
人
擴
展
到
自
然
人
，
如
此
將
造
成
可
觀
的
取
得
成
本
，
代
位
求
償
於
此
一
情
況

下
，
既
不
經
濟
；
亦
可
能
因
健
保
局
於
財
務
上
的
需
要
而
汲
汲
營
營
，
為
求
償
而
興
，
恐
引
起
民
怨
，
破
壞
社
會
的
和

諧
。
如
圖
二
所
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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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二
：
代
位
求
償
架
構
圖

二
、
費
率
精
算
的
基
礎

全
民
健
保
費
率
之
計
算
基
礎
，
係
源
自
於
歷
年
公
勞
保
醫
療
給
付
之
統
計
資
料
，
但
過
去
公
保
處
或
勞
保
局
對
車

禍
之
醫
療
給
付
部
分
，
從
未
向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險
之
保
險
業
者
求
償
；
換
言
之
，
健
保
局
現
行
的
費
率
，
對
這
部
分
已

經
計
入
其
保
費
，
並
向
保
戶
收
取
，
而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業
者
，
並
未
就
這
部
分
計
入
現
行
費
率
中
。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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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允
許
已
就
這
部
分
計
入
現
行
費
率
的
健
保
局
，
再
向
未
就
這
部
分
計
入
現
行
費
率
之
產
險
業
者
代
位
，
就
費
率

計
算
基
礎
而
言
，
甚
為
不
適
當
。
新
修
條
文
增
加
的
求
償
對
象
，
在
費
率
精
算
上
亦
會
面
臨
此
一
問
題
。

三
、
經
濟
效
益
原
則

健
保
局
根
據
健
保
法
八
十
二
條
，
向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業
或
公
共
安
全
事
故
、
其
他
重
大
之
交
通
事
故
、
公
害

或
食
品
中
毒
事
件
之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業
等
代
位
求
償
的
過
程
，
如
依
法
為
代
位
請
求
過
後
，
則
健
保
局
需
退
還
保
戶
這

部
分
費
率
；
而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業
或
公
共
安
全
事
故
、
其
他
重
大
之
交
通
事
故
、
公
害
或
食
品
中
毒
事
件
之
意
外

責
任
保
險
，
需
向
保
戶
提
高
費
率
，
然
後
健
保
局
再
向
產
險
業
者
代
位
回
去
，
如
此
繁
複
錯
雜
，
成
本
必
定
竄
升
，
顯

不
符
合
經
濟
效
益
。

在
考
慮
經
濟
效
率
下
，
有
些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，
均
以
公
營
保
險
為
基
本
保
險
，
民
營
保
險
僅
就
其
超
額
部
分
給

付
。

甚
至
有
些
國
家
係
將
意
外
傷
害
透
過
一
個
全
民
性
的
意
外
險
負
擔
其
損
害
，
如
紐
西
蘭
與
澳
大
利
亞
，
而
疾
病
部

分
由
國
家
針
對
門
診
與
住
院
辦
理
基
礎
保
險
，
提
供
基
本
的
醫
療
保
障
；
再
依
據
自
己
的
需
求
可
與
私
立
醫
院
自
由
交

易
，
以
提
高
保
障
，
此
種
方
式
亦
相
當
具
經
濟
效
益
，
值
得
學
習
。
︵
如
圖
三
︶

因
此
，
費
率
宜
由
其
中
一
方
全
收
，
另
一
方
都
不
收
；
亦
即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業
針
對
醫
療
部
分
︵
二
十
萬
︶

的
費
率
都
不
收
，
使
其
保
費
降
低
，
而
由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來
收
取
，
日
後
即
無
代
位
的
不
經
濟
問
題
與
困
擾
。

圖
三
：
國
外
醫
療
安
全
體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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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此
，
給
付
範
圍
不
重
疊
，
可
促
使
資
源
配
置
的
合
理
化
，
而
避
免
因
代
位
產
生
的
經
濟
效
率
損
失
。

四
、
未
來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發
展
之
考
量

本
次
修
法
擴
大
求
償
範
圍
，
加
入
強
制
性
的
公
共
責
任
保
險
人
，
這
當
中
有
過
失
或
故
意
的
案
件
而
需
訴
諸
法
律

訴
訟
，
可
預
見
將
發
生
經
濟
損
失
。
往
後
各
種
強
制
性
責
任
險
若
陸
續
接
受
健
保
局
之
代
位
求
償
，
再
加
上
任
意
性
的

責
任
保
險
人
，
和
未
投
保
者
亦
為
健
保
局
的
求
償
對
象
，
相
關
作
業
及
訴
訟
成
本
將
提
高
，
造
成
嚴
重
的
經
濟
效
率
損

失
。

如
果
將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設
為
基
本
保
險
，
而
將
強
制
性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、
公
共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及
其
他
重
大
之
交

通
事
故
、
公
害
或
食
品
中
毒
事
件
投
保
之
任
意
性
責
任
險
之
醫
療
給
付
部
分
，
設
定
為
超
額
保
險
，
甚
至
刪
除
醫
療
給

付
項
目
。

肆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提
供
醫
療
給
付
之
健
保
局
，
就
保
險
代
位
之
理
論
而
言
，
有
適
用
保
險
代
位
之
正
當
性
，
此
不
僅
維
持
第
三
人
應

負
之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，
亦
可
減
輕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之
財
務
負
擔
，
而
且
法
律
上
亦
有
明
文
規
範
，
可
謂
於
法
有
據
；
但

在
實
務
運
作
上
將
遭
遇
重
重
困
難
，
除
了
社
會
經
濟
資
源
的
配
置
失
當
，
違
反
經
濟
效
益
原
則
，
亦
造
成
社
會
的
不
和

諧
。

因
為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屬
社
會
保
險
，
是
政
府
補
助
性
的
政
策
性
保
險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國
民
健
康
的
維
護
，
依
法
應

屬
於
限
額
無
過
失
的
基
礎
；
如
果
淪
為
社
會
正
義
的
化
身
，
代
位
向
加
害
人
追
償
，
甚
至
訴
訟
，
則
非
全
民
健
保
設
立

之
初
衷
。

況
且
原
來
的
汽
車
強
制
責
任
險
，
係
主
動
提
供
資
料
給
予
健
保
局
，
沒
有
成
本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但
其
他
險
種
則
不

會
主
動
提
供
，
衍
生
的
成
本
亦
需
考
量
其
經
濟
性
；
建
議
把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險
的
醫
療
給
付
剔
除
，
讓
強
制
車
險
的
費

率
降
低
，
將
醫
療
費
用
率
全
部
放
在
全
民
健
保
上
，
以
減
少
代
位
求
償
過
程
所
造
成
效
率
的
浪
費
。

因
此
，
建
議
全
面
檢
討
我
國
的
意
外
傷
害
補
償
制
度
，
集
中
事
權
單
一
管
理
後
，
再
將
全
民
健
保
法
第
八
十
二
條

予
以
刪
除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逢
甲
保
研
所
碩
士
，
由
陳
森
松
教
授
指
導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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